
解釋字號 釋字第591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4年03⽉04⽇

解釋爭點 仲裁法未將仲裁判斷理由⽭盾明定為得提撤銷訴訟之事由，是否
違憲？

解釋文 　　憲法第⼗六條所保障之訴訟權，旨在確保⼈⺠於其權利受侵

害時，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，並受法院公平審判之權利。惟訴

訟應循之程序及相關要件，立法機關得衡量訴訟案件之種類、性

質、訴訟制度之功能及訴訟外解決紛爭之法定途徑等因素，為正

當合理之規定；倘其規範內容合乎上開意旨，且有其必要性者，

即與憲法保障訴訟權之意旨無違。

　　⺠事紛爭事件之類型，因社會經濟活動之變遷趨於多樣化，

為期定分⽌爭，國家除設立訴訟制度外，尚有仲裁及其他非訴訟

之機制。基於國⺠主權原理及憲法對⼈⺠基本權利之保障，⼈⺠

既為私法上之權利主體，於程序上亦應居於主體地位，俾其享有

程序處分權及程序選擇權，於無礙公益之⼀定範圍內，得以合意

選擇循訴訟或其他法定之非訴訟程序處理爭議。仲裁係⼈⺠依法

律之規定，本於契約⾃由原則，以當事⼈合意選擇依訴訟外之途

徑處理爭議之制度，兼有程序法與實體法之雙重效⼒，具私法紛

爭⾃主解決之特性，為憲法之所許。

　　中華⺠國八⼗七年六⽉⼆⼗四⽇修正公布之仲裁法規定「仲

裁判斷書應附理由⽽未附者」，當事⼈得對於他⽅提起撤銷仲裁

判斷之訴（第四⼗條第⼀項第⼀款、第三⼗八條第⼆款前段），

雖未將仲裁判斷之理由⽭盾列為得提起訴訟之事由，要屬立法機

關考量仲裁之特性，參酌國際商務仲裁之通例，且為維護仲裁制

度健全發展之必要所為之制度設計，尚未逾越立法機關⾃由形成

之範圍，與憲法第⼗六條保障⼈⺠訴訟權之本旨並無牴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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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憲法第⼗六條明定⼈⺠有訴訟之權，固在確保⼈⺠於其權利

受侵害時，有依法定程序提起訴訟之權利，法院亦有為公平審判

之義務。惟訴訟應循之程序及相關要件，立法機關得衡量訴訟案

件之種類、性質、訴訟制度之功能及訴訟外解決紛爭之法定途徑

等因素，為正當合理之規定；倘其規範內容合乎上開意旨，且有

其必要性者，即與憲法所保障之訴訟權無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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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⺠事紛爭事件之類型，因社會經濟活動之變遷趨於多樣化。

為期定分⽌爭，國家除設立訴訟制度外，尚有諸如仲裁、調解、

和解及調處等非訴訟機制。現代法治國家，基於國⺠主權原理及

憲法對⼈⺠基本權利之保障，⼈⺠既為私法上之權利主體，於訴

訟或其他程序亦居於主體地位，故在無礙公益之⼀定範圍內，當

事⼈應享有程序處分權及程序選擇權，俾其得以衡量各種紛爭事

件所涉之實體利益與程序利益，合意選擇循訴訟或其他法定之非

訴訟程序處理爭議。仲裁係⼈⺠關於⼀定之法律關係，及由該法

律關係所⽣之爭議，依當事⼈協議交付仲裁庭依規定之程序為判

斷，以解決私法爭議之制度（仲裁法第⼀條、第⼆條及第三⼗七

條參照）。此項解決爭議之機制，係本於契約⾃由原則，以當事

⼈之合意為基礎，選擇依訴訟外之途徑處理爭議問題，兼有程序

法與實體法之雙重效⼒，具私法紛爭⾃主解決之特性，為憲法之

所許。

　　為促進仲裁制度之健全發展，國家固應對於仲裁為必要之協

助與監督，惟立法機關衡酌仲裁制度之性質，尊重當事⼈依訴訟

外途徑解決爭議之合意，以法律對仲裁當事⼈請求撤銷仲裁判斷

之事由為適當之規定，則為國際間普遍採⾏之制度。聯合國⼤會

決議通過，並推薦各國採⽤之⼀九八五年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法

範 本 （ UNCITRAL Model Law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

Arbitration）規定，當事⼈聲請法院撤銷仲裁判斷之事由，除

「仲裁判斷違反本國之公共秩序者」，涉及實體事項者外，其餘

諸如仲裁協議之當事⼈不適格、仲裁協議無效、仲裁⼈之選定或

仲裁程序之進⾏未經合法通知或有其他原因致使當事⼈未獲陳述

之機會、仲裁判斷逾越仲裁協議之範圍、仲裁庭之組成或仲裁程

序牴觸仲裁協議或仲裁法，及爭議事件不具仲裁容許性等，均為

有關程序之重⼤瑕疵（第三⼗四條，另第五條參照）。上開規定

之⽬的，在於避免司法機關動輒對仲裁判斷之實質問題為全⾯之

審理，俾維護仲裁制度之⾃主原則並發揮迅速處理爭議之功能。

　　仲裁法（八⼗七年六⽉⼆⼗四⽇修正前稱為商務仲裁條例）

第四⼗條第⼀項明定當事⼈得對於他⽅提起撤銷仲裁判斷訴訟之

各種情形，其中第⼀款規定之事由包括：「仲裁判斷與仲裁協議

標的之爭議無關，或逾越仲裁協議之範圍者」、「仲裁判斷書應

附理由⽽未附者」、「仲裁判斷，係命當事⼈為法律上所不許之

⾏為者」。是除仲裁判斷之實質內容有違法律之強制或禁⽌規定

等為法律上所不許之情形者外，仲裁判斷書如有應附理由⽽未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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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，固得提起撤銷仲裁判斷訴訟，惟仲裁判斷有理由⽭盾之情形

者，則不在得提起訴訟之範圍。考其原意，乃依仲裁法第三⼗三

條第⼆項第五款規定，仲裁判斷書原則上固應記載事實及理由，

但當事⼈約定無庸記載者，得予省略。是仲裁判斷書是否有應附

理由⽽未附之情形，法院得依仲裁判斷書及仲裁協議等相關文件

之記載⽽為認定。然是否有理由⽭盾之情形，則須就仲裁事件之

相關事實及仲裁判斷之理由是否妥適，重為實體內容之審查始能

認定，與「應附理由⽽未附」之情形顯有不同。立法機關考量仲

裁之特性，係為實現當事⼈以程序⾃治解決爭議之原則，爰參酌

國際商務仲裁之通例，⽽為合理之規定，乃促進仲裁制度之健全

發展所必要，並未逾越立法機關⾃由形成之範疇，與憲法第⼗六

條保障⼈⺠訴訟權之本旨尚無牴觸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⼤法官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城仲模　林永謀　王和雄　謝在全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賴英照　余雪明　廖義男　楊仁壽  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徐璧湖　彭鳳⾄　林⼦儀　許宗⼒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許⽟秀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591抄本(含解釋文、理由書、聲請書及其附件)

聲請書/ 確定終
局裁判

德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代表⼈陳○明解釋憲法聲請書

相關法令

1985年聯合國國際商務仲裁法範本第5條、第34條

憲法第16條(36.01.01)

仲裁法第1條（87年6⽉24⽇修正公布）(87.06.24)

仲裁法第2條（87年6⽉24⽇修正公布）(87.06.24)

仲裁法第33條第2項第5款（87年6⽉24⽇修正公布）
(87.06.24)

仲裁法第37條（87年6⽉24⽇修正公布）(87.06.24)

仲裁法第38條第2款前段（87年6⽉24⽇修正公布）
(87.06.24)

仲裁法第40條第1項第1款（87年6⽉24⽇修正公布）
(87.06.24)

相關文件 釋字第五九⼀號解釋事實摘要(⼤法官書記處整理提供) 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871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42862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6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10105&no=1&ldate=19980624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10105&no=2&ldate=19980624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10105&no=33&ldate=19980624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10105&no=37&ldate=19980624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10105&no=38&ldate=19980624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10105&no=40&ldate=19980624


    德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代表⼈陳０明聲請解釋案本件聲請⼈德

０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代表⼈陳０明於八⼗三年間，承攬達０開發

股份有限公司⼯程。完⼯後達０公司以聲請⼈遲延完⼯應負違約

⾦為由，拒不給付⼯程款及追加⼯程款，經協議、調解無效，聲

請⼈依⼯程承攬合約書之約定，於八⼗七年間提請仲裁，八⼗九

年間仲裁判斷作成。聲請⼈認仲裁判斷之理由有⽭盾之情形，乃

依仲裁法第四⼗條第⼀項第⼀款、第三⼗八條第⼆款前段之規

定，聲請法院撤銷該仲裁判斷，惟最⾼法院九⼗年度台上字第⼀

三六⼆號⺠事判決認理由⽭盾非法定得撤銷仲裁判斷之事由，駁

回其訴，爰聲請解釋憲法。




